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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政府是次推出條例修訂及執法指引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(經民聯)認為的確有

助改善商業行為，優化市場生態，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，但我們認為當局對部份

執行細節須持續探討、不斷完善，方可做到有效執法，同時令業界所受的影響減

至最低。 

 

  若從業界角度出發，經民聯建議政府在以下三方面完善執法指引： 

1) 有關人士的法律責任 (乙部第 8 章)：早前已有服務業僱主表示，擔心公

司董事因前線人員的不當經營行為而誤墮法網、負上刑責；亦有與海外

公司合作提供服務的人士擔心，若海外合作伙伴有不當經營行為，則可

能受到牽連，尤以旅遊業界為甚。擬稿此部份只羅列出處理刑責分配問

題的基本原則及舉出一個簡單例子，希望政府日後可就此提供更清晰的

指引。 

2) 執法準則(乙部 2-7 章)：擬稿在詳列了六項觸犯法例的情況，並提供了定

義和部份例子作出說明，然而各行各業情況各異，建議政府就此與業界

保持溝通，針對各行業的特殊情況，訂立更為客觀及切合業界實際情況

的執法準則，並定期檢討及修訂，使之能與時並進。在立法初期，亦可

為各行業人員舉辦講座，使業界能及早適應；若有需要，可考慮設立緩

衝期。 

3) 實際執行情況(乙部第 9 章)：此章提到獲授權人員可從多種方式執行責任，

包括檢查、取樣、試購、測試、扣留可疑貨品、調查及檢控、提供建議

等等。經民聯建議政府訂立清晰的內部執行指引，以盡量避免新例實施

後因投訴和調查的增加，影響商戶的日常營運。 

 

   若從消費者方面出發，我們有以下三方面建議： 



 

1) 人手安排：以電訊管理局處理有關電訊服務的投訴為例，現時已經常出

現人手不足的情況，估計新例實施後，來自各行各業的投訴將會激增，

建議增加人手，讓市民的投訴可在合理時間內得到處理及回覆。 

2) 民事遵從機制：執法指引甲部提到「經修訂的《條例》設立民事的遵從

為本機制，目的是鼓勵商戶遵從《條例》和及時制止已知悉的不良營商

手法」，而商戶所作承諾是「指其承諾不再繼續、重複或作出有關行為或

營業行為。」經民聯同意有關部門的出發點，但條例第 30M 條訂明，「執

法機關不可就該承諾所關乎的事宜展開或繼續進行調查，或就該事宜在

法庭提起或繼續法律程序」。雖然條例第 30N 條訂明當局可因應情況，撤

回已接納的商戶承諾書，但我們仍擔心單單依靠商戶自律，可能使承諾

書成為一紙空文，故此，我們建議當局即使在商戶簽署承諾書後，仍須

持續跟進承諾書所承諾的情況。 

3) 索償情況：過往不少個案中，消費者預繳後因供應商倒閉招致損失，尤

以旅行社、美容院及健身中心為甚。然而，消費者在索償方面可能會有

困難，因消費者有可能需要證明，該供應商在收取服務費用時已計劃之

後將公司結業，蓄意欺騙消費者，否則個案可能只會被列為一般經營不

善而倒閉個案，消費者便難以追討款項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政府就此類個

案的執法準則和安排加以澄清，以釋除消費者的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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